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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1_9E_E5_8D_8E_EF_c122_486078.htm 目前，中国的法学教

育从本科到博士都是学术性教育。学生高中毕业，参加高考

后进入大学，系统地学习法律专业的全部课程；大学课程的

设置注重学科体系的完整性、理论的体系性。 不过，最近几

年，职业性教育的成分有所增加，比较强调实习的重要性，

甚至将实习定为一门必修课，实习成了学术性教育不足的补

充。 同时，法律硕士的设置，则是对我国传统学术性教育的

一个挑战：它强调通才教育，培养的人不是学术性的，而是

职业性的；在制度设计上强调与实务相结合，我称之为：“

学术性教育与职业性教育的双轨制。” 双轨制将长期存在 将

来，中国的法学教育究竟是向学术性教育模式，还是职业性

教育模式发展呢？我个人认为，双轨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存在。 中国的法学教育之所以还要坚持学术性教育，是因为

目前中国还难以取消法学本科。如果取消了法学本科，将会

给中国的教育带来巨大的震动，涉及整个高考体制、法学学

生的培养等等，这无疑是对中国法学教育传统的一种割裂。

经验证明，任何割裂或彻底抛弃法学教育传统的做法都是非

常危险的。我们必须尊重法学教育的传统，在坚持传统的基

础上做技术性的调整，这才是符合实际的。如果法学本科不

取消，则法学硕士的取消也不符合实际，让一个受过四年法

学教育的本科生再去考法律硕士，这是不可想像的。 所以，

未来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这种设置在很长时间内会双轨保留

，法学硕士走向学术，而法律硕士走向实务。“让学术性的



更学术，让职业性的更职业”。 未来的本科法学教育应在坚

持目前教育模式的基础上适当加大职业性教育：在本科教育

的前两年是基础知识的教育，后两年应加大实务课程的设置

。 未来的法学硕士教育也必须作大幅度的改革。将未来的法

学硕士改造成法学博士的预科，为法学博士培养预备人才，

叫做“两年的选择期、转型期”：一部分学生经过两年的学

习、转型，或变成法学博士，或变成法律硕士；同时，一部

分法学博士发现自己不适合做法学教育，也可以再转型为法

律硕士。 法学硕士必须走专才教育之路，而不能走通才教育

之路。法学硕士入学考试不能像法律硕士一样实行全国统考

，而且还必须加大推荐、保送的比例。法学硕士的规模要压

缩，并适度加大法学院在招生方面的自主权。 至于法学硕士

阶段的学习年限到底是两年还是三年，其实并不重要，关键

是要建立一套学生可灵活选择自己学习方向的制度：学生打

算将来搞研究的，就选择三年制；学生打算将来从事实务的

，就选择两年制；选择了三年制的，在第三个学年就应当与

博士接轨，且可折算成博士的一个培养学年。 法律硕士设置

的初衷是很好的，而且也部分地达到了改革者预期的目标，

但有两个问题应引起高度的注意：其一，法律硕士并没有得

到真正的、彻底的法律训练，尤其是在职法律硕士，得到的

学术熏陶与训练更少；课程设置的难度不够，且过于实务化

，使得他们难以得到系统的法律理论的学习与训练。其二，

即使是全日制的法律硕士，受到的重视程度也不够，他们由

于受到某种歧视而显得不自信。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惟一

的出路是将法学本科教育与全日制法律硕士教育合并，二者

均设置为三年，开设共同的课程，打破二者的界限。同时，



取消法律硕士的论文答辩，但可以开设一门“实习与社会调

查”课，鼓励学生搞社会调查。 司法研修与二次司法考试

2000年，中国建立司法考试制度，这无疑是中国司法领域的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其一，从此以后，司法官的职

业化有望得以实现；其二，让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通过一个

统一的考试和法学教育模式，有助于形成法律职业的一体化

或法律职业的共同体。这种法律职业共同体有共同的道德、

共同的职业水准、共同的职业伦理、共同的价值观念，这将

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司法制度，使得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进行

良性的互动与对话。 但是，司法考试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了

，那就是与法学教育有关。如果我们的法学教育有学术性教

育的成分的话，那么，本科毕业的学生和法学硕士毕业的学

生，一旦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他们能直接胜任律师、法官

、检察官的工作吗？ 欧陆国家之所以搞司法研修制度，就是

基于它的基础法学教育是学术性的教育，司法研修制度是作

为一种补充而存在的。 我们国家的法学教育是一种学术性教

育与职业性教育的双轨制，没有一种司法研修制度做补充，

司法考试通过者能不能直接应付司法工作呢？经验证明，他

们往往需要在实践中边干边学，浪费了时间，推迟了他们成

为大律师、大法官的时间。如果建立了司法研修制度，则可

以将律师的见习问题在司法研修制度中加以解决。未来的法

官、检察官应当是一个通过司法考试并经过司法研修的人。 

因此，我主张，未来的司法考试要想与法学教育接轨，就必

须构建司法研修制度。具体说来，凡是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必

须进入由省一级的司法行政部门组织的司法研修学院进行研

修。司法研修学院的教师就是现任的法官、检察官、律师，



以及一些司法行政官；开设的课程就是如何做法官、检察官

或律师等等，同时，应安排一半的时间到法院、检察院、律

所等单位轮流实习，以系统地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司法体制。

研修结业者，再参加第二次司法考试－－法律实务考试。 凡

是通过第二次司法考试者，即可进行职业选择。在一省范围

内，法官、检察官可以统一调配，法官、检察官录用完毕，

剩余者一律去做律师；同时，在一省之内建立巡回流动制度

，使法官、检察官在一省范围内统一流动，此举不仅可以解

决目前中西部地区法官、检察官流失、断层危机，还能摆脱

司法的地方化。 法学教育的门槛太低 目前，法学教育的门槛

太低，不仅表现为司法考试报名资格的门槛太低，而且，法

学院系设置的门槛也太低，从而导致任何一个本科专业毕业

者均有可能进入法律职业，都可以做律师、法官、检察官。 

我认为，凡是大学本科没有系统学过法律的非法律专业的毕

业生一律先考法律硕士，等拿到法律硕士资格后再来参加国

家司法考试。同时，法律专科毕业生一律不准参加司法考试

。此外，还应当修改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将法官、

检察官、律师的任职门槛提高。 全国很多大学都设置法律院

系，导致法律院系的泛滥。法律院系的设置大多以行政为主

导，而没有考虑学术和市场的导向，也没有专家的参与、指

导与评估，导致很多师资力量缺乏、办学条件不足的学校也

设置了法律院系。 为此，我建议，可以通过司法考试的门槛

来限制法律院系的设置，而且要定期考核，建立一种优胜劣

汰的竞争机制，使得那些办学水平比较低，口碑比较差的法

律院系的学生不能参加司法考试，这样的法律院系终将被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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